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标准名称
	中文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规范体系

	
	英文
	Data Specification System for Industri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1.2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市监办发〔2024〕17号）
	计划编号
	2023MR0031

	1.4制（修）订
	☑制定□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1.5起止时间
	2024年2月---2026年2月

	1.6标准起草单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汉数信科技有限公司

	1.7起草团队
	李贺军、张君维、谭敏清、袁刚、李文燕、黄金涛、金鑫、陈志球、周威等

	1.8标准体系表内编号
	

	1.9调整情况
	

	2、背景情况

	2.1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社会稳定，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是支撑国家安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力量和基础。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安全、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向全社会提供可靠的质量信息以及推动质量安全监管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安全监管现代化水平，更好满足新形势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需要，统一监管数据标准和智慧监管模式，打造更为精准高效、便捷规范、整体智治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规范体系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2023年度市场监管工作要求和重点任务，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市场监管业务的支撑保障作用，根据《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定管理实施细则》（国市监办发〔2023〕36号）等有关规定，开展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标准建设工作，进一步健全市场监管行业标准体系。
本次标准体系建设以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许可准入、监督检查、专项整治、信用评价、风险监测等全链条监管为基础，围绕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类业务和监管对象，建立满足相关业务场景与环节的数据标准规范，突出底数清楚、链条清晰、标准统一，为产品质量数字化监管和数据整合提供基础性、规范性支撑。

	2.2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关系
	本标准体系将充分借鉴和采用下列标准相关内容：
GB/T5271.1-2000信息技术词汇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7408-2005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12402-2000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18391.1-2009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DR）第1部分：框架
SG3-2021市场监管基础代码集
SG2-2021市场监管基础数据元
GB/T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13016-2018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编制过程

	3.1分工情况
	负责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
参与单位：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武汉数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作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标准的总体方向、技术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组织联络相关业务单位和技术专家；网数中心与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是该标准起草的主要技术支撑单位，负责标准技术条款的执笔编写；其他参与单位参与标准研讨，提供修改意见或改进建议。

	3.2起草阶段
	2024年2月项目启动，成立了由总局产品质量监管司、网数中心、湖北省市监管局、部分地方市场监管局、武汉数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并制定工作方案。
2024年3月至2025年1月，标准起草组多次召开线上、线下研讨会，推进标准研讨及编制工作。；
2025年2月，完成起草组完成《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规范体系（草案）》初稿；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标准研讨会，总局产品质量监管司、网数中心、中国标准院，中国质检院，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市、陕西省市场监管局、武汉数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相关业务专家共同针对草案内容进行研讨，会上提出26条修改意见，后经过起草组多次研讨，采纳19条，并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5年10月，在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内征求意见，汇总意见后，于于10月底召开起草组研讨会，充分讨论并再次修改草案内容，最终形成《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规范体系（征求意见稿）》。

	3.3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该标准核心是构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数据的统一规范，明确架构、内容、质量要求及共享机制，实现监管数据标准化管理。
一、整体架构
分为基础性数据规范和业务性数据规范两个分体系，覆盖监管全流程数据规范。
基础性数据规范分体系包含2个二级类目，业务性数据规范分体系包含8个二级类目，各类目均有对应专项标准支撑。
二、核心标准内容
1、基础性数据规范分体系
聚焦“基础规范”，不涉及实操环节和经营管理信息。
2个二级类目分别明确：工业产品基础信息（含各类目录）、生产销售单位基础信息（注册登记等）的定义、格式及采集要求。
2、业务性数据规范分体系
针对具体监管业务，覆盖全流程数据规范，各标准边界清晰不交叉。
8个二级类目分别对应：生产许可证发证、专项整治、监督抽查、主体责任落实、风险监测预警、质量追溯、产品分级、棉花等纤维监管的数据格式、采集范围及要求。
三、数据质量要求
1、共性要求
核心保障数据准确、完整、一致、时效，误差、缺失需符合规定，格式统一且及时更新。
2、差异化要求
基础性数据规范分体系中的体系框架需稳定、产品信息应可扩展。
业务性数据规范分体系中追溯数据需连续、纤维质量数据需精密。
四、数据共享开放机制
1、数据共享
主体包括监管部门、检测机构、生产销售单位，支持内部及跨区域共享。
共享方式为系统对接或授权查询，按角色分配权限并建立审批机制。
2、数据开放
分级结果、追溯信息等可面向公众完全开放，汇总数据向科研机构等定向开放面。
通过官方渠道开放，需脱敏处理并建立安全追踪机制。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年月日

	5.2验证过程
	

	5.3验证数据分析
	

	5.4验证评价
	

	5.5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宣贯标准的
建议
	

	6.2修订和废除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3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6.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6.5参考文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1章、第2章、第4章和第6章。
2.第5章和第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年月日



